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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造成了社會資本的耗損。因此，如何平衡所謂的社會公義，以及個人權利之間到底該如何取

得平衡，整個刑事訴訟法其實是要保障被告的權利，但是我們看到洗錢透過高度的專門性和技

術性，是屬於白領的高智慧犯罪，而且大部分是高損害性，除了透過各種非常複雜的手法，還

會牽涉到眾多人。 

因此，這次洗錢防制法的修正重點就是如何去加強、擴大所謂非金融機構人員的申報義務，

以及擴大所謂的沒收。擴大沒收最主要的就是對於這種所謂集團性、長期性的犯罪，今天你犯

了洗錢罪，我在查你的時候發現還有其他違法行為所得的財產，我都可以一併擴大沒收。這次

擴大非金融性機構的申報以及擴大沒收，能夠讓大家共同來達到洗錢的防制，謝謝。 

主席：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二、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業已於 5 月 11 日於

內政委員會完成實質審查，茲建請院會做成決議：請內政委員會儘速進

行宣告已完成審查之程序，將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送交院會完成二、

三讀程序。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主席：本院時代力量黨團建請決議，有鑑於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業已於 5 月 11 日於內政委員會

完成實質審查，茲請內政委員會儘速進行宣告已完成審查之程序，將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送

交院會完成二、三讀程序處理。是否有當？請公決案。現在請議事人員宣讀提案內容。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業已於 5 月 11 日於內政委員會完成實質審查，茲

建請院會做成決議：請內政委員會儘速進行宣告已完成審查之程序，將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

送交院會完成二、三讀程序。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主席：報告院會，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本案經提案人說明提案旨趣、大體

討論後，即議決交付審查或逕付二讀或不予審議。 

報告院會，現在請提案黨團（時代力量黨團）代表林委員昶佐說明提案旨趣，說明時間為 5

分鐘。 

林委員昶佐：（15 時 24 分）主席、各位委員。我想公民投票法是人民最基本的權利，民間在過去

幾年來為了推動公民投票法的修正，其實也努力了很多年，新國會在今年第一個會期開始，就

已經開始進行公民投票法的提案跟審議，陸續也已經在 5 月 11 日完成重大的修訂共識，其中包

括原住民族的知情同意權、公投年齡降為 18 歲、廢除公審會，以及提案門檻降至萬分之一、連

署門檻降至百分之一點五等等，都已經陸續完成審議的共識，所以時代力量認為內政委員會應

該儘速進行宣告已經完成審查程序，把公民投票法的修正草案儘速送交院會，期盼在這個會期

就可以完成二讀跟三讀，也讓民間許多關心直接民權與過去長期推動的朋友們，可以看到新國

會的進度。選罷法都已經完成修訂了，另外一個直接民權最重要的代表法案，我想我們應該要

儘速在本會期完成二讀、三讀，期盼所有同仁可以支持，謝謝。 

主席：本案現在進行大體討論，因為本案無委員登記發言，就不再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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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院會，現有時代力量黨團提議本案逕付二讀。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4 次會議報告事項第 2 案「有鑑於公民投票法修正

草案業已於 5 月 11 日於內政委員會完成實質審查，茲請內政委員會儘速進行宣告已完成審查之

程序，將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送交院會完成二、三讀程序」提議逕付二讀。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徐永明  洪慈庸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  林昶佐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逕付二讀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付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本案交付黨團協商。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案請交黨團協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吳秉叡  劉世芳 

主席：現作以下決議：「本案交黨團進行協商，並由時代力量黨團負責召集協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

函請審議「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組織法草案」、委員吳

玉琴等 16 人擬具「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化學物質管理局組織法草案」及

委員吳焜裕等 33 人擬具「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組織法

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54301596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組織法草案」、委員吳

玉琴等 16 人擬具「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化學物質管理局組織法草案」及委員吳焜裕等 33 人

擬具「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組織法草案」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

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 105 年 11 月 23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5754 號、台立議字第 1050705755 號及台立議字


